校內學生適用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跨域創客教學班
碩士學位課程先修申請表
	學生姓名
	
	系別、班級
	系別：
班級：

	學號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日)：            
	(行動)：
	
	

	E-mail
	
	
	
	

	前五學期學業成績與名次
	學期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成績
	
	
	
	
	

	
	總平均成績：	
	平均班排名：	
	
	

	操行成績
	成績
	
	
	
	
	

	推薦教師
簽章
	

	申請人簽章申請日期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提醒事項
	申請本學程碩士課程先修者，需繳交以下資料。
1. 本申請表。
2. 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正本
3. 學生證正、反影本
4. 書面審查表（請至教專學程網頁下載撰寫格式）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請浮貼)
[bookmark: _GoBack]（正反面影本需加蓋註冊組在學證明專用章或檢附註冊相關證明）

	(正面)
	(反面)


	申請人切結書

	請先詳閱以下聲明項目，閱後請簽名。
本人於申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跨域創客教學班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前，確實了解以下事項與權益：
1. 依據教育部114年6月13日臺教師(二)字第1140048785號函與114年7月16日臺教師(二)字第1140071123號函辦理「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跨域創客教學班」試辦計畫。
2. 該試辦計畫規劃錄取本校「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跨域創客教學班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者」，可修習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惟應於114學年度第2學期修讀至少1門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跨域創客教學班碩士課程，須經本學程確認修畢其課程且成績及格，得核予國民小學師資生資格。
3. 申請表及各項證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者，取消其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資格與國民小學師資生資格，本人不得異議，並自負法律責任。
4. 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之相關規範，請依「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辦理。

□本人已詳讀、知悉上述內容，願遵守相關規定。

申請者簽名：
年   月   日



審核：
	由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辦公室審核(請勿填寫)

	



資格審查
	


審查資料
	· 繳交齊全
· 尚缺繳：
· 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
· 學生證(正、反影本)
· 書面審查表

	
	報名資格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
□操行成績未達甲等

	承 辦 人
	

	     學 程 主 任
	



【請雙面列印】

